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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背景情况 

（一）担保审批情况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7 月 9 日召开了第六

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绵阳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贷款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绵阳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绵

阳东江”）向银行申请授信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6,000 万元，期限不超过 10 年，

用于绵阳工业固废处置中心项目建设及日常运营，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

担保，绵阳东江其余股东按其持股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。 

（二）提供担保情况 

绵阳东江已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

分行（以下简称“邮储银行”）签署了《固定资产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主合同”），

借款金额为 24,600 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9 年。公司于同日与邮储银行签署了《连

带责任保证合同》，公司同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被担保债权贷款本金为人民币

24,600 万元。 

（三）反担保情况 

2021 年 3 月 22 日，公司与绵阳东江其余股东四川迪沃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迪沃斯”）、绵阳市鑫科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科源”）

签订了《反担保合同》，为保障公司担保贷款债权的实现，迪沃斯、鑫科源同意

以其等持有的绵阳东江股权向公司作出反担保，并同时承担保证责任。公司已完

成迪沃斯、鑫科源所持绵阳东江股权的出质登记手续，并取得绵阳市涪城区行政



审批局出具的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》。 

（四）履行担保责任情况 

鉴于危废行业持续维持激烈竞争态势，绵阳东江投产后废物废料收运情况不

达预期，处置价格持续下降，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。公司将根据《连带责任保

证合同》相关约定，向邮储银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人民币 1,907.59 万元（其中贷

款本金 1,695.00 万元、利息 212.59 万元）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绵阳东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7 年 12 月 25 日 

注册地点：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玉皇镇玉清街 14#办公大楼 3-1 

注册资本：16,000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；固体废物治理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

环保咨询服务；环境应急治理服务；大气污染治理；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

旧金属）；再生资源加工；再生资源销售；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；资源循环利

用服务技术咨询；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

出口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绵阳东江 51%股权，迪沃斯持有绵阳东江 29.5%股权、

鑫科源持有绵阳东江 19.5%股权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

公司因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形成对绵阳东江的应收债权，后续公司将推动绵阳

东江，加强市场收运、降低生产经营成本，促进绵阳东江提升经营业绩，并督促

其尽快向公司清偿上述款项。 

同时，公司将依据《反担保合同》相关约定要求反担保方迪沃斯、鑫科源承

担责任，并保留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权利，以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。 

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9 月 21 日 


